學校諮詢輔導實施計畫_10410起適用

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學校諮詢輔導實施計畫 
1、 依據
1、 101年05月31日北市教中字第10136707400號函「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102年度至106年度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2、 102年6月11日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102年度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3、 103年1月15日臺北市教育局研商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103年度工作規劃會議紀錄。
4、 103年5月19日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委員會議紀錄。
5、 104年6月18日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執行情形暨到校諮詢輔導業務精進會議紀錄。
2、 目的
1、 瞭解並協助各校解決執行領先計畫面臨之問題，以確保各校實施之成效。
2、 促進各校發展特色課程及教師專業社群、開發團隊動能。
3、 增進學校辦理本計畫之績效，提升本市高中職辦學品質。
4、 蒐集學校推動領先計畫之實際情形及實務意見，做為後續改進之參考。
3、 實施對象：領先計畫各期程通過審查學校。
4、 辦理方式
1、 集中式諮詢座談：含學校簡報及諮詢座談，執行計畫第一年學校參加，由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2、 專家到校諮詢輔導：含校長簡報、特色課程教學活動及師生訪談、諮詢座談等，由執行計畫第二年學校及第三年學校辦理。
3、 詳細辦理方式見諮詢輔導實施計畫作業說明。
4、 學校辦理事項說明如下
	計畫年度
	輔導方式
	時間/地點
	學校辦理事項
	諮詢委員辦理事項

	第一年
	集中式諮詢座談
	第一年度10月中旬/
教師研習中心
	領先計畫網頁持續更新
座談前填寫「諮詢輔導執行填報表」
座談簡報
座談後填寫「諮詢輔導紀錄表」
年度報告
	出席諮詢座談會，提供諮詢意見
填寫諮詢意見。

	第二年
	專家到校諮詢輔導(1次)
	第二年度3月/各校
	領先計畫網頁持續更新
委員到校前填寫「諮詢輔導執行填報表」
安排委員到校諮詢輔導
委員到校後填寫「諮詢輔導紀錄表」
年度報告
	到校諮詢輔導，提供諮詢意見。

	第三年
	專家到校諮詢輔導(1次)
	第三年度3月/各校
	
	到校諮詢輔導，提供諮詢意見。

	附件：
1、 諮詢輔導實施計畫作業說明
2、 諮詢輔導執行填報表
3、 諮詢輔導紀錄表


5、 經費：本諮詢輔導計畫(諮詢座談、到校諮詢輔導)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領先計畫年度工作經費項下支應。   
6、 本諮詢輔導計畫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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